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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正    文：

新保险法颁布后对保险公司的影响 

（周玉华 法学博士 现供职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与合规部） 

    保险法在保护保险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、促进和保障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，是保险业发展的基

石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。保险法是1995年公布的，2002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曾作过第一次修改。

2009年2月28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〉的决定》，保险

法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。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次保险法修改的主要内容： 

    一、 保险法修改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

   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法律环境的改变，保险业发展的形势和2002年修改保险法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

大变化，主要表现为：保险主体类型不断增多，保险经营范围和投资渠道逐步拓宽，保险监管的重点和方法发生转

变，保险合同法领域内的纠纷和争议也呈现出新的特点。为适应保险业发展和监管的需要，原保险法中的一些规定需

要作相应调整。这次保险法的修改事关保险业发展的全局，意义重大，必将在深化保险业改革，健全保险市场体系，

加强和完善保险业监管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

    首先，保险法适应了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，积极拓展了保险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和资金运用范围。保险市场上

各类主体日益多样，陆续出现了政策性保险、合作保险机构、互保机构等产品和机构，原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机构组织

形式已难以满足需要，需要就上述机构和产品在法律上进行规范。同时，随着养老、医疗体制的改革，保险公司在原

保险法规定的财产、人身保险和再保险以外，陆续开展了企业补充保险受托管理、农民养老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

制度改革试点等业务内容，这些业务也需要纳入保险法进行规范。保险业是以部分保险资金从事投资来满足保险赔付

需要的营利业务，由于目前法律对保险资金投资范围限制过窄，导致保险资金商业上不可持续，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

存在一定的利差损问题。 

    其次，保险法进一步强化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保护。保险业根据它的特点，通常情况下是由保险人提

供一个定式合同与投保人签订合同，所以投保人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弱势的地位。修改以后的保险法非常注重保护投保

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。在保险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，各类保险纠纷日益增多，需要进一步明确有关经营规则和保险活

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，保险法修订后增加了保护投保人、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规定，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

权益保护。 

    第三，保险法进一步强化保险监督力度和行业自律。随着保险市场进一步扩大，违法违规行为和种类增多，目前

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职权和监管手段严重缺乏，难以适应行业进一步发展。保险法修订后强化了保监会对保险违法行

为的处罚力度。同时首次引入了保险行业协会的规定，强调了行业自律的作用。 

    二、保险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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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、进一步明确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、义务，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

   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保险纠纷以及理赔难的问题，与现行保险法合同部分的一些规定不够明确有较大关系。为解决

此类问题，新法着重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，进一步明确、完善了保险合同的具体规定，此次保险合同法部分的

修改，重点涉及保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、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理赔相

关条款的规范等内容。  

  1、明确了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界限。与原保险法条文规定相比，新修订的保险法明确了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界

限：“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，经保险人同意承保，保险合同成立。” 目前，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争议较多的是在人

寿保险实践中，寿险公司一般要求投保人在核保前先交纳首期保费，但投保人填单交费之后、到保险公司收到其体检

报告最终同意承保之前存在一个时间差，在此时间差内如果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，保险公司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？

投保人往往认为自身已缴纳首期保费就应获得相应的保障，所以极易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。此次，新法增加规定：

“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，自成立时生效。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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